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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涉客船舶安全“百日行动”包保工作督查督导表
被督查单位：            抽检企业：             抽检渡口：          抽检渡船：
	检查
内容
	重点检查了解是否符合以下标准规定要求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检查情况发现问题及整改要求

	
涉客
船舶
企业
安全
管理
	1.建立、健全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检查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等制度，并予以落实。
2.具有适任的安全与防污染管理人员，并明确其岗位职责。
3.确定船长在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管理的最终决定权。
4.根据船舶的种类、航区等因素制定相应的岸基、船岸和船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训练演习。
5.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航运公司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发现的航运公司在安全与防污染管理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或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渡口
码头
规范
管理
	1.渡口码头设置和撤销经过审批。
2.明确渡口渡运安全机构、人员。
3.需夜间运营的渡口经批准。
4.渡口工作人员经培训合格上岗。
5.汽车渡口是否执行人车分流、车客分离；落实超限车辆上船的管控措施和人员。渡口落实安全专管员现场管理责任；按规定设置旅客、车辆上下船设施。
	

	
渡口
码头
通航
环境
安全
	1.渡口选址条件符合规定或无恶化，码头水域无影响通航安全的设施。
2.涉客船舶航道或航路内存在浅点搁浅的风险。
3.渡口封航、警戒水位线设置准确合理。
4.需要夜间运营的渡口是否具备相关灯光照明及其他安全作业条件。
5.核定的渡运线路与过往船舶航线有无安全影响。
6.分区域、分时段高效发布预警信息。
	

	
涉客
船舶
适航
适装
	1.船舶信号灯、声号等设备已配备，工况良好；船上救生、消防等应急设备工况良好。
2.船舶改建或关键设备加装经检验合格；普通客渡船无违规载运汽车、农用车、后三轮车现象。
3.汽车渡船按稳性计算书载明要求载运车辆和人员。
4.渡船是否在规定水域内航行，无擅自改变船舶用途、航行区域、渡运线路运行等行为。
5.船舶不存在无证驾驶、配员不足、超载、超员、冒险航行、带“病”航行、人员不穿生衣乘船等违法违规行为；遵守航行值班规则和禁限航规定。
	

	
渡客
船舶
船员
适任
	1.船员接受规定时间的安全教育培训，熟知应急反应程序以及自身职责。
2.船员按规定得到组织应急演练。
3.船员掌握航线上重要风险点、客船基础数据以及船舶操纵能力，能够及时获取极端恶劣天气预警信息。
4.船员心理健康、身体适应，无酒后驾驶渡船等现象。
	

	
海事
履职
监管
	1. 建立健全渡口、渡船档案和检查台帐并及时更新。
2. 开展渡船巡查执法、安全监督、船员履职能力检查。
3. 建立渡口渡运安全风险和隐患数据库；有效推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4. 有效推动落实渡口渡运安全各方责任情况。
	


督查督导组负责人签字：                              被督查督导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